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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电招标文件

一、概况

1、梅州市金雁实业集团公司下属独立法人企业广东金

雁精工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公开招标购电。

地址：广东省梅县区丙村镇

全年用电量约 30 万千瓦时。

2、按照长协（一年期）固定价形式，按现行电价下调 7

分/千瓦时（含税）作底价，下调价多的竞标人中标。

3、此次招标的购电时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0 时 0 分起

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 0 分止。

二、招标形式

采取网上公开招标、投标。

三、投标人资质要求

1、具有较强实力和履行合同能力，具有电力销售和服

务资质的售电企业。

2、2017 年双边协商成交电量前十名的企业（央企不受

此限）。

3、获得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售电资质的

企业。

四、报名及接收邮箱：mzjyqg03@163.com

地 址：梅州市彬芳大道 26 号六楼生产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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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罗春宏

电 话：0753-2265015

五、报名须提供资料（上传至邮箱）

1、法人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（是三证合一

则提供营业执照副本）。

2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联系电话。

六、发布公告

1、2017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《梅州日报》发布招标公

告。

2、2017 年 10 月 28 日在梅州市金雁实业集团公司门户

网站 http://www.mzjinyan.com 发布招标文件。

3、2017 年 10 月 28 日在集团公司生产部邮箱：

mzjyqg03@163.com 同步对有业务往来且有邮箱地址的有关

客户发布招标文件或电话告知查看招标文件。

七、投标须知

1、由投标人根据勘查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报价（招标

人设最低保底限价）。

2、中标人承担 100%偏差考核费用。

3 报名时间：

①从 2017 年 10 月 29 日发布公告始，开始接受报名。

②2017 年 10 月 31 日 18：00 为报名截止时间。

③在有效时间内上传报名须提供的资料（见五条）。

http://www.mnjunya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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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投标书（竞价表）接收时间：2017 年 11 月 2 日上午

10：00-10：15 为提交竞价时间（提前或推后视为无效），接

受标书（竞价表）邮箱：mzjyqg03@163.com。

4 其他

提交竞价的有效时间以邮箱显示收到时间为准。有效时

间以外视作无效。

八、投标保证金

1、招标人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 10：00 前电话告知经审

查合格的投标人，投标人应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 16：00 时

前提交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（￥10000.00）到指定帐

户。

2、未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，为无效投标。

3、未中标的投标人的保证金将于中标人确定后 5 个工

作日内不计利息原额退还。

4、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，签订正式合同后不计息全额

返还。

5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投标人保证金将不予退回：

（1）投标人中标后不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的或不履行

合同义务的；

（2）投标人违反国家招投标法律法规规定，出现符合

没收保证金情形的。

6、保证金交付帐号：

mailto:mzjyqg03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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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 名： 广东金雁精工科技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 农行梅县丙村支行

帐 号：44181701040002077

九、开标

1、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和地点公开开标。

开标时间：2017 年 11 月 2 日上午 10：18

地 点：梅州市彬芳大道 26 号五楼公司会议室。

2、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全部到场。

3、由主持人（评标委员会确定）宣布开标。

4、开标并当众宣读各投标人的投票价格并确定中标人

和中标价格。

5、工作人员对开标过程进行记录。

十、评标方法及标准

1、招标底价人民币 7 分/千瓦时（含税），低于底价的

报价无效。

2、比较投标人报价、排序，报价最高者中标；如出现

两个以上相等报价，则以投标人提交竞价时间先后为序，先

提交者中标。

十一、定标

评标结束后，即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，若中标人

放弃，可以依排序从其他候选人中确定中标人，并发出中标

通知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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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金雁精工科技有限公司

购售电合同

甲方: 广东金雁精工科技有限公司

乙方: 8

2017 年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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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电方（用电企业，甲方）： 广东金雁精工科技有限

公司 ，系一家具有法人资格/经法人单位授权的用电企业，

企业所在地为 广东省梅县区 ，在 梅县区 工商行政管理

局登记注册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/税 务 登 记 号 ：

91441403MA4UK9BR6U ，住所： 梅县区丙村镇 ，法定代

表人： 陈志荣 。

售电方（售电企业，乙方）： ，

系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电力销售企业，企业所在地

为 ，已通过 广东 省电力交易心公示，具备交易资格，

交易代码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/ 税 务 登 记

号 ： ， 住

所： ，法定代表人： 。

双方提供联络通信信息如下：

甲方名称： 广东金雁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大

收件人： 陈志荣 电子邮件： jyjxc@qq.com

电话： 13802361638 传真： 0753-2835605 邮编：514062

通信地址：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群丰村

乙方名称：

收件人： 电子邮件：

电话： 传真： 邮编：

大

通信地址：

双方根据《广东省电力直接交易规则》等相关文件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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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平等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购售电合

同。

1、交易品种，双方约定按照 2018 年度协商交易执行。

甲方同意由乙方代理进行电量 2018 年度协商交易。

自 2018 年 01 月 01 日 0 时 0 分至 2018 年 12 月 31

日 24 时 0 分，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进行电量年度协商交易，交

易电量为 约 30 万度。分月电量如下表：

表 1:年度协商交易分月电量（万千瓦时）

2018 年

1月： ； 2 月： ; 3 月： ;

4 月： ; 5 月： ; 6 月： ;

7 月： ; 8 月： ; 9 月： ;

10 月： ; 11 月： ; 12 月： ;

2、优惠方案

优惠方案采用固定降价模式，乙方承诺在甲方现行目录

电价基础上降价人民币 分/度（含税价）。

3、计量点：以甲方与所在地电网公司结算计量点为准。

4、申报电量：甲方每月应按照乙方要求填写次月电量

需求表并加盖本单位公章，此表所确定的电量为申报电量。

5、偏差电量处理

甲方因实际用电量与每月申报电量存在偏差，由此产生

的偏差电量考核，按照《广东省电力交易基本规则》计算产

生。双方约定按照 0% ：100% 的比例分别承担，即甲方



9

承担 0% 的偏差考核费用，乙方承担 100% 的偏差考核费

用。

6、结算电量：双方约定按照甲方每月实际用电量（交

易中心发布的该月实际用电数据）作为电量结算依据。

7、负荷调查

为减少实际用电量与申报电量的偏差，甲方应配合乙方

做负荷调查。

签约时甲方提供近 12 个月历史用电数据、生产量等数

据，每月提供生产计划用于甲方负荷预测及后续增殖服务。

乙方承诺严格保守上述数据机密性，如因乙方原因外泄，则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8、电费结算事宜按照甲乙双方与电网公司签订的《年

度输配电服务合同》有关条款执行。

9、本合同签订后，如任意一方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单

方面解除本合同，即为违反本合同约定。违约方应当以本合

同约定的优惠总额（优惠总额=本合同约定的交易电量总额

未履约部分×0.1 元/度）为标准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。

10、遇不可抗力影响（参照相关法律规定），导致合同

无法执行或出现偏差时，按照广东省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规

定执行。

11、本合同的生效条件：

11.1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；

11.2 甲乙双方在广东省电力交易中心交易系统上完成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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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并通过交易中心审批；甲方在电力交易系统上确认与乙方

的电量代理关系。

12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

协商解决不了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梅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

13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送交易中心一份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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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签署页）

甲方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理人：

签字日期： 年 月 日

乙方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理人：

签字日期： 年 月 日

签订地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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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 价 表

下调电价

分/千瓦时（含税）

报价人（盖章）：


